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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专业的若干规定（修订） 
 

为进一步规范学生转专业管理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

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暂行办法》、

《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的指导

意见》(苏教学〔2010〕20 号)和《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
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的通知》(苏教学〔2014〕

8 号)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对学生转专业作如下规定： 

一、教务处在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内，结合行业、企业的

需求，学校、学生的实际情况，各专业的容量，制定转专业计划，

转专业的转入人数控制在新生招生录取总数 2%以内，并严格控

制热门专业转入计划。转专业计划报院长办公会审批后执行。 

二、学生可根据学校公布的转专业计划及个人发展情况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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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，按新生第一学期学习公共课平均成绩或所有课程绩点由高到

低择优转入。 

3．学校在第二学期的第一周办理新生转专业手续。 

4．二年级学生申请转入一年级学习者酌情办理。 

五、转专业的办理程序： 

1．学生本人向所在系提出书面申请（附件），所在系进行资

格审查，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后，签署意见，将书面申请集中提

交教务处； 

2．教务处会同申请拟转入系，根据专业条件要求、转专业

计划及班级容量等情况进行审查，集中讨论，并签署意见； 

3．学校主管领导审批； 

4．校内公示； 

5．教务处学籍科统一呈报教育部学信平台，修改校内信息

系统的相关数据，并通知学生到学籍科领九联单办理相关手续； 

6．转入学生对第一学期尚未学习的拟转入专业的课程进行

补修及学分互认。 

六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考虑转专业： 

1．新生入学后未满一学期者（患某种疾病或确有特殊困难

除外）； 

2．对口单招、注册入学、中外合作办学、“3+2”高职与本

科衔接、普通类、艺术类、体育类等不同类型专业之间不得互转； 

3．对口单招专业之间不得互转，“3+2”高职与本科衔接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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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办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  
 


